《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修正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现将该法规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通过海南人大网全文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意见和建议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提出，也可以书面形式寄送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截止时间：2026年7月18日。

通信地址：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

邮编：570203

电子邮箱：hnrdfzwbgs@163.com
　                                        

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一、将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本省城镇的各类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并为本单位所有从业人员缴纳生育保险费。”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按照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及享受待遇，具体办法由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和税务机关另行制定。”
二、将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修改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负责生育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生育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

“税务机关（以下简称生育保险费征收机构）负责生育保险申报受理、费款征收、会计核算、缴费检查、欠费追缴及违法处罚等工作。”
三、将第五条修改为：“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生育保险费征收机构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其从业人员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四、将第八条修改为：“生育保险费由生育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征收。

“用人单位应当每月自行向生育保险费征收机构申报并缴纳生育保险费。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向生育保险费征收机构提供用人单位生育保险登记及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情况，生育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及时向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和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通告生育保险费的征缴情况。”
五、将第十一条第一项修改为：“（一）生育保险费”。

六、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生育保险基金的年度预算、决算，应当按照国家及本省的有关规定编制、报请批准，并由省人民政府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七、将第十四条修改为：“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生育医疗费用包括生育的医疗费用、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项目费用，具体范围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八、将第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从业人员未就业配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但是不得重复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具体办法由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九、将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修改为：“生育津贴按月支付。生育津贴日标准为用人单位上年度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除以三十。当年成立以及其他无上年度缴费基数的用人单位，其从业人员的生育津贴日标准为全省上年度在岗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除以三十。从业人员应当享受的生育津贴，按照其生育津贴日标准乘以其应当享受生育津贴待遇的日数计发。

“女性从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妊娠七个月以上生产或者引产的，妊娠不满七个月早产的，按九十八日计算。难产的，增加十五日；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十五日。

“（二）妊娠三个月以上、不满七个月终止妊娠的，按四十五日计算。

“（三）妊娠不满三个月终止妊娠的，按三十日计算。

“从业人员享受计划生育手术休假的，可以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享受生育津贴。”
十、将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修改为：“生育津贴原则上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程序及时足额直接发放给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依照《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规定享受增加的产假、护理假、育儿假期间，本条例未规定给予生育津贴的，其工资由原发放单位发放。”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